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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 4月 26日 15时 30分许，深圳市福田区园岭街道八

卦岭宿舍区某栋某室发生一起高坠事故，造成 1人死亡。

依据《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国务院令第

493号），福田区成立了以福田区应急管理局为牵头单位，福田

区住房和建设局、市公安局福田分局、福田区总工会、园岭街道

办事处为成员单位的事故调查组，开展此起事故调查工作。

事故调查组按照“四不放过”和“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

事求是、注重实效”的原则，通过现场勘查、查阅资料、调查取

证和科学分析，查明了事故发生的经过、原因、人员伤亡和直接

经济损失等情况，认定了事故性质和责任，提出了对有关责任单

位和责任人员的处理建议。经调查，福田园岭八卦岭宿舍区某栋

“4·26”一般高坠亡人事故是一起因现场作业人员违章冒险作

业，施工单位作业现场安全管理不到位导致的生产安全责任事故。

一、事故基本情况

（一）事发项目概况

涉事房屋位于八卦岭工业区 2-2小区八卦岭鹏基单身公寓

（以下简称八卦岭宿舍区）某栋某室，房屋建筑面积 36.77平方

米。2024年 3月底，业主杜某飞对涉事房屋进行室内装饰装修

但未进行小散工程备案登记，其中装修配套所需的室内门、防盗

门、防盗网系在深圳市罗湖区新群兴塑钢店采购定制，并委托其

拆除原有部分后安装，双方未签订书面合同及安全生产管理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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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事故相关单位及人员基本情况

1.深圳市罗湖区新群兴塑钢店（以下简称新群兴塑钢店），

系涉事住宅防盗网商品及拆除、安装服务提供方。该单位成立于

2009年 6月 4日，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2440300L79230230F，类

型为个体工商户，注册地址为深圳市罗湖区笋岗街道湖景社区文

锦北路 1003号装饰材料城 3栋 2号，经营者胡某平，一般经营

项目：塑钢（零售）。

2.邓某洪（死者），男，身份证号：36253119******4214，

持有效高处作业证，无固定工作单位。系深圳市罗湖区新群兴塑

钢店临时聘请的工人。

3.胡某平，男，身份证号：36012319******0911，持有效高

处作业证。系个体工商户深圳市罗湖区新群兴塑钢店经营者，事

发当天与邓某洪搭档施工。

4.杜某飞，男，涉事房屋业主。

（三）事故发生经过

2024年 4月 26日 9时许，邓某洪与胡某平运送业主预定的

门窗、防盗网货物到达涉事房屋。上午两人搭档进行了室内入户

防盗门的更换，14时许开始进行旧防盗网的拆除，两人首先使

用冲击钻打凿防盗网底部的混凝土，因打凿失败需要一人踩至室

外防盗网上拆卸顶棚。同时，业主杜某飞站在作业面楼下设置警

戒区，监护过往行人与车辆。15时 20分许，邓某洪在未佩戴安

全带、安全绳、安全帽的情况下一人踩在防盗网底面上使用手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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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进行防盗网顶棚拆除，胡某平站在室内接收其拆除下来的材料，

此时小区保安巡逻发现此处施工，对该未备案的施工行为进行了

叫停，待保安离开后，业主又让两人继续作业。作业持续至 15

时 30分许，邓某洪在拆除三分之一左右防盗网顶棚后，突然与

防盗网一起坠落至地面。胡某平第一时间拨打 110并赶到一楼查

看，业主杜某飞同时拨打 120及 110电话。随后，120救护车到

达现场进行抢救，并宣布抢救无效。

（四）事故现场情况

1.事发现场室外情况

八卦岭宿舍区第某栋共 8层，首层为架空层，二层至八层为

标准层。事发点位于该楼某室北侧阳台，该阳台外窗为铝合金推

拉窗。现场勘查时，未见该阳台窗扇及突出建筑物的防盗网，一

楼地面散落有网片、木板、混凝土块、防盗网碎片、电动冲击钻、

手磨机等物品。涉事窗台距一楼地面高 16m。

现场勘查发现，涉事阳台防盗网的材质、样式、安装形式均

与周边住户基本一致。防盗网顶部覆盖铁皮防雨，底部铺设混凝

土垫板，四周使用角铁与膨胀螺栓焊接固定在墙上，下方采用斜

撑杆支撑。涉事防盗网坠落后，窗户洞口左上角墙体有明显开裂

破损，窗口周围外墙上遗留有多个膨胀螺栓头。固定防盗网的膨

胀螺栓表面有锈蚀痕迹，与防盗网相连的焊接点完全剥离

从涉事阳台窗户向下观察，楼下住户防盗网顶棚上掉落有砂

轮片、实心方钢及零散水泥块。邓某洪与涉事阳台防盗网一同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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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至一楼地面，一段长 1.4m×宽 0.45m的防盗网顶棚掉落在坠

落点 5m开外，坠落高度 16m。涉事防盗网坠落至一楼地面后解

体，杆件连接处基本断开，防盗网底部的混凝土块及木板破碎，

手磨机防护罩变形。破碎的混凝土块厚薄不均，平均厚度约 3.5cm，

部分角铁锈蚀异常严重。

2.事发现场室内情况

涉事房屋建筑面积 36.77平方米，户型结构呈矩形，内部格

局按功能划分为客、餐厅、卧室、阳台（厨房）、卫生间。事发

点位于北侧阳台。

涉事房屋现场客厅地面摆放有电焊机、气瓶、折叠马凳、铝

合金窗扇及部分施工工具等物品。卧室内地面放置有不锈钢网片、

安全绳、安全带等物品，其中安全绳一端固定在卧室窗户与门洞

间的墙体上，另一端延伸至阳台，无系挂后断裂痕迹。

经测量，阳台（厨房）窗台离地高 1m，窗户洞口尺寸为宽

2.25m×高 1.6m。窗户下方水泥台面木板上有未使用的手磨机砂

轮片，旁边为不锈钢水槽。地面散落有砂轮片、安全带、木凳及

一截防盗网顶棚等物品，其中安全带无系挂后断裂痕迹。

3.涉事防盗网顶棚情况

该防盗网顶棚由铁皮、角铁及若干实心方钢组成，其表面锈

蚀明显，角铁及方钢切割断面平整光滑。经现场量测，该防盗网

顶棚长 1.05m×宽 0.45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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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人员伤亡及直接经济损失情况

1.事故造成的人员伤亡

此起事故造成 1人死亡，死者邓某洪，男，汉族，38岁，

身份证号：36253119******4214，江西抚州市人。

2.事故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

事故调查组依据《企业职工伤亡事故经济损失统计标准》

（GB6721-1986）核定此起事故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为 106万元

人民币。

二、事故应急处置及评估情况

（一）事故信息接报及响应情况

2024年 4月 26日 15时 30分许，事故发生后，胡某平及杜

某飞第一时间拨打了 120急救电话和 110报警电话。

事发当日 16时许，区政府接报后，区应急管理局、区住房

和建设局、园岭街道办事处第一时间赶到事故现场开展应急处置。

（二）事故现场应急处置情况

区应急管理局、区住房和建设局、市公安局福田分局、园岭

街道办事处等部门到达现场后立即采取应急处置措施。一是封锁、

保护事发现场，固定证据；二是召开警示教育会，深刻汲取事故

教训，严格要求高处作业佩戴安全防护用品，杜绝此类事故再次

发生。

（三）医疗救治和善后情况

经 120救护车到达现场抢救，当场宣布邓某洪抢救无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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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 4月 30日，涉事双方已达成调解协议。

（四）事故应急处置评估

事故发生后，现场人员第一时间拨打 110报警电话和 120急

救电话；接报事故后，区应急管理局、区住房和建设局、市公安

局福田分局、园岭街道办事处等部门应急响应迅速，响应程序正

确，现场处置得当。

三、事故原因分析

邓某洪安全意识淡薄，冒险站在距地面 16m高处
[1]
、承载能

力有限的防盗网上进行拆除，未规范佩戴并使用安全帽、安全带

等安全防护用品
[2]
，防盗网在顶部部分固定点被拆除后，无法支

撑其荷载而整体掉落，未采取任何安全防护措施的邓某洪随之一

同坠落，是发生本次事故的直接原因。

（一）直接原因分析

1.人的不安全行为：邓某洪
[3]
安全意识淡薄，在未使用安全

帽、安全带等安全防护用品的情况下，冒险站在锈蚀严重、承载

能力有限的防盗网上进行拆除作业。

2.物的不安全状态：涉事防盗网由角铁、实心方钢及底部厚

3.5cm混凝土板构成，自重较大；其同时采用膨胀螺栓及斜撑杆

焊接固定在墙面，平时缺少维护导致部分角铁锈蚀严重，承载能

力有限。

[1] 《坠落防护装备通用技术规范》GB42297-2022 3.1 高处作业：在距坠落高度基准面 2m或 2m以上有可能坠落

的高处进行的作业。

[2] 《个体防护装备配备规范 第 1部分：总则》GB39800.1-2020 5.4.4 未按规定佩戴和使用安全防护装备的作业

人员，不得上岗作业。

[3] 邓某洪（死者）作业期间持有有效高处作业证，其具备必要的安全技术知识与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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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事故相关检验检测和鉴定情况

1.广东中一司法鉴定中心出具的《司法鉴定意见书》（粤中

一鉴[2024]病鉴字第 0063号）鉴定意见显示：被鉴定人系高坠

致心脏破裂而死亡。同时，《司法鉴定意见书》（粤中一鉴[2024]

毒（1）鉴字第 1294号）载明：被鉴定人血液中未检测出乙醇和

其他常见毒药物成分。

2.受事故调查组委托，深圳市金鼎安全技术有限公司出具的

《福田区八卦岭鹏基单身公寓某栋“4·26”高处坠落事故技术

分析报告》认定：该起事故为一般高处坠落生产安全责任事故。

（三）其他可能因素排除

根据深圳市公安局福田分局出具的《关于邓某洪死亡的调查

结论》得出如下结论：1.该人死亡排除他杀；2.死因以解剖尸体

鉴定意见为准。

四、有关责任单位存在的问题

1.深圳市罗湖区新群兴塑钢店（胡某平），作业时未督促、

教育邓某洪按照规范佩戴、使用劳动防护用品
[4]
；未及时制止邓

某洪的冒险作业行为。

2.杜某飞，涉事房屋业主，未对涉事工程进行申报登记。

五、事故有关责任单位及人员的处理建议

（一）因在事故中死亡免于追究责任人员

邓某洪，男，施工作业人员，其个人安全意识淡薄，在未使

[4] 《个体防护装备配备规范 第 1部分：总则》 GB39800.1-2020 5.4.5 作业人员应熟练掌握个体防护装备正确佩

戴和使用方法，用人单位应监督作业人员个体防护装备的使用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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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安全帽、安全带等安全防护用品的情况下，冒险站在锈蚀严重、

承载能力有限的防盗网上进行拆除作业，对本起事故负直接责任。

鉴于其已死亡，建议不予追究责任。

（二）事故有关责任单位及责任人员处理建议

1.深圳市罗湖区新群兴塑钢店（胡某平），系承揽涉事作业

的生产经营单位，作为个体工商户其生产经营单位属性与自然人

身份具有同一性，即胡某平作为该生产经营单位的经营者，其上

述行为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二十一条第（五）

项
[5]
之规定，建议由福田区应急管理局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

全生产法》第九十五条第（一）项
[6]
之规定予以行政处罚。

2.杜某飞，男，系涉事房屋业主，未对涉事施工进行申报登

记，其行为违反了《住宅室内装饰装修管理办法》第十三条
[7]
之

规定，建议由福田区住房和建设局依据《住宅室内装饰装修管理

办法》第三十五条
[8]
之规定予以行政处罚。

六、事故整改和防范措施

（一）深圳市罗湖区新群兴塑钢店

一是深刻汲取事故教训，加强对作业人员个体防护装备使用

情况的监督。二是检查作业人员实际施工中存在的冒险作业、违

[5]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 第二十一条 生产经营单位的主要负责人对本单位安全生产工作负有下列职

责：（五）组织建立并落实安全风险分级管控和隐患排查治理双重预防工作机制，督促、检查本单位的安全生产

工作，及时消除生产安全事故隐患。

[6]《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九十五条生产经营单位的主要负责人未履行本法规定的安全生产管理职责，

导致发生生产安全事故的，由应急管理部门依照下列规定处以罚款：（一）发生一般事故的，处上一年年收入百

分之四十的罚款。

[7] 《住宅室内装饰装修管理办法》第十三条 装修人在住宅室内装饰装修工程开工前，应当向物业管理企业或者

房屋管理机构( 以下简称物业管理单位)申报登记。

[8] 《住宅室内装饰装修管理办法》第三十五条 装修人未申报登记进行住宅室内装饰装修活动的，由城市房地产

行政主管部门责令改正，处 5百元以上 1千元以下的罚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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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作业情况，对于发现的生产安全事故隐患及时制止、消除。

（二）园岭街道办事处

一是深刻汲取此次事故教训，加强对辖区内施工作业监督和

巡查管理。二是将此次事故作为典型案例，加大宣传力度，全方

位解析本次事故原因及后果，强化事故警示作用，形成震慑效应。

福田区政府事故调查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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